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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070 号 

 

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

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根据公司公告及申报材料，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

二次会议确定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 2022年 11 月 10日，确定

发行底价为 3.76 元/股，2023 年 1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

八次会议调整定价基准日 2023 年 1月 17日，调整后价格为 3.64

元/股。本次发行对象为谢保军及河南恒久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河南恒久源），谢保军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

河南恒久源为谢保军持股 100%的关联方。谢保军拟认购金额不超

过 35,000.00万元(含本数)，恒久源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30,000.00

万元(含本数)，发行对象均未明确认购股票数量下限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发行调整定价基准日为 2023

年 1月 17日的原因及合规性，是否符合《注册办法》第六十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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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；（2）本次发行拟引入河南恒久源认购公司股份的原因

和必要性，并结合各股东的持股目的及后续增持或减持计划（如

有），说明是否对公司的治理结构、生产经营及业务等产生影响；

（3）结合谢保军、河南恒久源的财务状况，说明其参与本次认购

的资金来源，涉及筹资计划的，请说明偿还安排；谢保军、河南

恒久源是否存在对外募集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、间接使用发行

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；如认购资金部分或全部

来源于股份质押，请披露如何防范因股份质押导致的平仓风险以

及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；（4）本次发行的下限，以及谢保军、

河南恒久源承诺认购股票数量区间的下限，承诺的最低认购数量

应与拟募集的资金金额相匹配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发行人律师核查（1）并发

表明确意见，会计师对（3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.5 亿元，拟用募集资

金 3亿元投向年产 2000万公里超精细金刚线扩建项目，另有 3.5

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。募投项目的设计产能为 2000

万公里/年，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43,588.70万元，年

均税后利润 7,011.39 万元，年均毛利率 32.54%。报告期内，发

行人金刚线产品的毛利率分别为 -9.01%、13.73%、42.89%和

53.72%。截至 2022年 9 月 30日，发行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

余额 964.68 万元。 

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年产 2000 万

公里超精细金刚线项目尚在建设期，暂未达到投入使用条件。截

至 2022年 11 月 9日，公司使用自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的资金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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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置换，实际投资金额为 446,108,056.47 元，投资进度为

71.38%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生

产、固定资产投资等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的

区别与联系，是否存在重复建设，在前募项目尚未建成前进行扩

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本次扩建项目建设投资的测算依

据及过程，以及同行业可比项目等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

的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公司现有产能、利用自有资金在建及拟建扩

产项目、本次募投项目产能，发行人的现有销量，发行人产品与

同行业可比公司在工艺水平、技术指标、成本等方面竞争优势及

研发投入，金刚线市场容量及竞争格局情况市场、下游客户的需

求情况，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产能扩张等情况，量化说明发行

人所在行业是否存在竞争加剧、产能过剩，从而可能导致发行人

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无法消化的情况；（4）结合发行人预计产能、

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价格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类似产品定价及其变化

趋势、成本管控情况等说明预计项目毛利率高于发行人 2019年、

2020年及行业平均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5）结合上述情况以

及超精细金刚线原材料价格变化趋势及本次募投产品预计市场空

间、竞争对手、在手订单或意向性合同、同行业同类或类似项目

的毛利率水平、效益情况等，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及

谨慎性；（6）量化说明募投项目建成后新增折旧摊销对未来盈利

能力的影响；（7）结合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、募集资金投向

是否未发生变更且按计划投入等情况，说明本次发行融资间隔期

是否符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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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发行类第 7号》的相关要求。 

请发行人充分披露（3）（5）（6）的相关风险，并进行重大

事项提示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会计师对（2）（4）（5）（6）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发行人律师核查（7）并发表明确意见，。 

3．报告期内，发行人预应力钢绞线、钢帘线、镀锌钢丝及

钢绞线产品毛利率均呈下滑趋势，其中预应力钢绞线产品毛利率

由 2019年度的 14.38%下滑至 2022 年 1-9 月的 9.36%，钢帘线由

13.17%下滑至 0.84%，镀锌钢丝及钢绞线由 20.55%下滑至 9.80%。

金刚线毛利率则大幅上升，由-9.01%上升至 53.72%。报告期末，

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51,323.79 万元、45,544.22 万元、

54,288.02 万元和 87,475.48 万元，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

10.69%、8.79%、7.51%和 11.09%。2019年末，公司的存货跌价准

备金额为 2,184.91万元，2020年末、2021年末和 2022年 9月末，

公司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0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发行人原材料采购成本、产品

价格波动情况、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同类产品报告期内毛利率情

况，说明发行人相关产品毛利率是否与同行业存在重大差异，如

有，说明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相关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的情

形，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-9 月均未计提存货跌价损失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谨慎；（3）结合相关财务报表科目的

具体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

资（包括类金融业务），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，

发行人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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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已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，是否符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

用意见第 18号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7 号》的相关要

求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1）（2）的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预应力钢绞线、钢帘线、镀锌钢丝、

镀锌钢绞线、金刚线、有机硅及其相关产品，有机硅及其相关产

品主要包括 DMC、气相白炭黑、硅橡胶、硅油等产品。根据国家

统计局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—2017），公司预应力钢

绞线、钢帘线、镀锌钢丝及钢绞线产品归属于“C33金属制品业”，

金刚线产品归属于“C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”，有机硅及其相关产

品归属于“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”。 本次发行拟募集

资金总额不超过 6.5 亿元，拟用募集资金 3 亿元投向年产 2000

万公里超精细金刚线扩建项目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主要产品是否属于《产业结

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中淘汰类、限制类产业，是否属

于落后产能，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（2）发行人主要产品是否

属于《环保名录》中规定的“双高”产品，如发行人产品属于《环

保名录》中“高环境风险”的，还应满足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要求、

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健全、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特大突发环境事件

要求;产品属于《环保名录》中“高污染”的，还应满足国家或地

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已出台的超低排放要求、达到行业清洁生产

先进水平、近一年内无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重大处罚的要求；（3）

发行人已建、在建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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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，发行人的主要

能源资源消耗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；

（4）募集资金是否存在变相用于高耗能、高排放项目的情形。 

请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按重要性原则

披露对发行人及本次发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。

披露风险应避免包含风险对策、发行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，并

按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

理排序。 

同时，请发行人关注社会关注度较高、传播范围较广、可能

影响本次发行的媒体报道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本次

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

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

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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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4 月 26 日 


